行政处罚案件立案审批表
（新卫）环罚案卷第145号
	当

事

人
	名称（姓名）
	新乡市豫新电器助剂厂

	
	地址（住址）
	新乡市南环路中段赵村路口
	邮政编码
	453000

	
	营业执照注册号（公民身份证号）
	41072119770723001X
	组织机构代码证（行业）
	/

	
	社会信用代码
	914107037751267090

	
	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
	炎亮
	职务
	经理

	案 由
	涉嫌“未重新报批或者报请重新审核环境影响报告表，擅自开工建设”的案件
	案件来源
	日常检查

	案  件

简  要

情  况
	2020年11月9日，新乡市环境保护局卫滨分局执法人员对新乡市豫新电器助剂厂进行现场检查时发现：该厂建设项目的地点发生重大变动，未重新报批或者报请重新审核环境影响报告表，擅自开工建设并投产。

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第二十四条“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经批准后，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建设单位应当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之规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第三十一条“建设单位未依法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告表，或者未依照本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重新报批或者报请重新审核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告表，擅自开工建设的，由县级以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根据违法情节和危害后果，处建设项目总投资额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五以下的罚款，并可以责令恢复原状。”之规定。
参照《河南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标准》第（二）项“列入报告表类的建设项目的第（3）项：经责令后建设项目已投入生产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总投资额3%以上5%以下的罚款。

鉴于以上情况，提请对新乡市豫新电器助剂厂进行立案处罚，建议对其实施责令改正和行政罚款。

	承办人

意  见
	         承办人签名：                       年    月   日

	承办机构

审核意见
	经审核，建议立案。建议该案件主办人是刘旭春，协办人是周翔。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行政机关负 责 人

审批意见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